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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北京冬奥会各项赛事正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大家在欣赏精彩纷
呈赛事的同时，也要留意一些涉及冬
奥会的法律知识，扫除相关“盲区”。

禁止六种擅自商用奥林匹
克标志行为

《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第四
条规定，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依照本
条例对奥林匹克标志享有专有权。
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许可，任何
人不得为商业目的使用奥林匹克标
志。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版权商
标诉讼部负责人刘一舟说，奥林匹克
标志包括会徽、吉祥物、体育图标、火
炬、口号等。

《条例》第五条明
确了“为商业目的使
用”的具体行为方式，
包括以下六种，分别
是：将奥林匹克标志用
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
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
书上；将奥林匹克标志

用于服务项目中；将
奥林匹克标志用

于广告宣传、商
业展览、营业
性演出以及

其他商业
活 动
中 ；销

售、进口、出口含有奥林匹克标志
的商品；制造或者销售奥林匹克标
志；其他以营利为目的利用奥林匹
克标志的行为。

如果有经营者擅自为商业目的使
用了奥林匹克标识，可能承担哪些责
任？《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未经奥林匹
克标志权利人许可，为商业目的擅自
使用奥林匹克标志，或者使用足以引
人误认的近似标志，即侵犯奥林匹克
标志专有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
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
的，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或者利害关
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
以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侵犯奥林
匹克标志专有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
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
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或者为
商业目的擅自制造奥林匹克标志的
工具。违法经营额 5万元以上的，可
以并处违法经营额 5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
5万元的，可以并处 25万元以下的罚
款。利用奥林匹克标志进行诈骗等活
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经许可不得传播体育赛
事节目片段

像奥运会之类的大型重要体育赛
事节目在制作过程中，大量运用了镜
头技巧、蒙太奇手法和剪辑手法，在
机位的拍摄角度、镜头的切换、拍摄
场景与对象的选择、拍摄画面的选
取、剪辑、编排以及画外解说等方面
均体现了摄像、编导等创作者的个性
选择和安排，具有独创性，属于视听
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

传播体育赛事节目片段的行为
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将体育赛事节目
中的片段以短视频形式播出；二是自
行制作的短视频中使用体育赛事节
目中的片段。若上述行为未得到权
利人的许可，则有可能构成著作权侵
权。就后一种行为，特殊情况下也可
能构成合理使用，但需满足著作权法

中合理使用的构成条件。
网络平台应如何避免著作权侵

权风险？冬奥会赛事期间，网络平台
未经许可不得随意转播体育赛事节
目，不要对明显未经许可提供体育赛
事节目的网站设置链接，不对明显未
经许可的体育赛事节目设置专栏或
专区、进行主动编辑、整理和推荐，在
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应及时对侵权
内容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
要措施，并对反复、大量侵权的用户
限制其使用部分功能。

提防各种假借冬奥会名义
诈骗套路

在冬奥会期间，大家参与冰雪运
动、呐喊喝彩的同时,也要擦亮眼睛，防
范各种诈骗套路。

警方提示：
1. 对各种有关冬奥会的抽奖活

动，最好登录冬奥会官方网站或向权
威机构核实。

2. 遇到需要提前支付“预付款”
“定金”“手续费”等，诈骗的可能性极
大，千万不要轻信。

3.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
和网页，不要轻易在网上泄露自己的
身份信息、存款信息、银行卡信息等。

恶意诽谤奥运健儿构成违
法可处拘留

在网络上，当奥运健儿成绩不理
想时，有极少数人会做出公开质疑、恶
意抹黑、言语攻击的行为。

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享
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
誉权。

根据《中华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公然侮辱他
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 5日
以下拘留或者 500元以下罚款；情节
较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

（卢俊宇）

冬奥会火热进行冬奥会火热进行
法律盲区要法律盲区要““扫除扫除””

北京冬奥会的热度持续升温，闭环内外
各相关机构都在高效运转，北京冬奥会特设
仲裁庭也不例外，旨在提供快速、高效的争
议解决服务。

1月 18日，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合伙
人律师白显月被任命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
CAS特设仲裁庭（以下简称北京冬奥会特设仲
裁庭）仲裁员，成为其中唯一中国籍仲裁员。

那么，什么是奥运会特设仲裁庭？仲裁
员又是如何产生的？北京冬奥会特设仲裁庭
有哪些特点？

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由来已久

白显月介绍：“奥运会期间产生的体育
相关争议由国际体育仲裁院管辖，国际体
育仲裁院专门为奥运会建立了一套仲裁规
则。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第一次出现，是在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每届奥运会
都会设立奥运会特设仲裁庭，这个传统就
这么建立起来了。”

谈及奥运会特设仲裁庭受案范围，白显
月介绍，该部门将在符合竞赛日程的时间范
围内解决奥运会期间提交的任何法律纠纷。
大概有以下几类，一是参赛资格的问题，部分
国家会对运动员是否有资格参加奥运会产生
争议，可以通过仲裁申诉；二是比赛期间产生
的一些争议，大多跟比赛结果有关系，如判
罚、晋级与否等；三是关于反兴奋剂的问题，
如某位运动员的尿检出现状况，其对于尿检
程序、结果有异议，可以提出抗辩等。

从 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始，国际奥委会
决定在每届奥运会期间单独设立反兴奋剂仲
裁庭，独立处理兴奋剂问题。

当事人可以要求仲裁员回避

据悉，奥运赛事的仲裁员是由国际体育
仲裁理事会从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仲裁员中
选择任命的。根据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体育
仲裁条例》规定，担任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
员需要具备 4个条件：一是受过适当法律培
训；二是在体育法、国际仲裁方面有公认的
能力；三是能够熟练掌握国际体育仲裁院使
用的一种官方语言（法语、英语、西班牙语）；
四是对体育有一般性的广泛了解。

白显月介绍，奥运会特设仲裁庭的组成
有其独特性，当事人无法自行选择仲裁员，
但可以行使要求仲裁员回避的权利。

受疫情影响，北京冬奥会采取闭环管
理，北京冬奥会特设仲裁庭也设在闭环
内。白显月告诉笔者：“我们仲裁员也都是
在冬奥会闭环内工作，因为疫情原因，还有
几位仲裁员远程在线办公。”

不会参与具体比赛判罚

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在北京冬奥会开
幕式之前，北京冬奥会特设仲裁庭就已经陆
续收到一些案件。白显月介绍说，体育纠纷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时间性很强，奥运会
特设仲裁庭原则上要求，从受理、开庭到作出
裁决要在24小时内完成。

白显月举例，以参赛资格的纠纷问
题为例，可能某个项目两三天以后比赛
就开始了，在比赛开始前必须
作出裁决，决定这名运动员
是否有资格参赛，不然
就失去了意义。

再比如，有运动员对某场比赛的判罚不服，
这场比赛是初赛，不久后就是决赛，判罚结
果会影响他能否参加决赛，奥运会特设仲
裁庭也必须尽快作出裁决。如果在比赛结
束后作出裁决，就失去了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奥运会期间所
有的争议都能直接在奥运会特设仲裁庭
提起仲裁申请。必须依照相关的法规、
体育组织的条例等穷尽所有救济途径
之后，才可以在奥运会特设仲裁庭
提起仲裁申请。

白显月介绍，奥运会特设
仲裁庭不会参与具体比赛的判
罚，不对比赛裁判的结果本
身发表意见或者表明立场，
除非发现构成违反程序
正义的极端例外情况，在
一般情况下更不会
决定比赛的胜负，
或者推翻裁判的
判罚。

（侯建斌）

2 月 8 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夺得冠军，受到极大关
注。随后有网友发现，与全红婵的名字被抢注如出
一辙，“谷爱凌”三个字早在 2019 年 6 月 10 日就被
注册成商标。有知识产权方面的业内人士表示，针
对“傍名牌”“蹭热点”等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如果
认定为恶意注册，则会通过法律方式进行处理，目
前不会惩罚申请人，但可能会惩罚代理机构。

企查查 App显示，“谷爱凌”商标申请信息
达 29条。其中，自然人张某于2019年6月10日
申请的 11个“谷爱凌”商标已完成注册，国际
分类涉及教育教育娱乐、广告销售、灯具空调
等。其余多个公司及自然人申请的“谷爱凌”
商标，显示为“注册申请中”或“商标无效”。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商标恶意注册
行为按照所侵犯利益划分，大致可以分为
两种类型：一类是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即
“傍名牌”“蹭热点”以及抢注公众人物
姓名等以损害或者攀附他人商誉、民事
权利与合法权益为核心特征的商标注
册申请行为；另一类是“不以使用为目
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行为，即“批
量申请”“圈占资源”等以扰乱或者冲
击商标注册与管理秩序为核心特征的
商标注册申请行为。

《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商
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
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
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商标审查审理指南》进一步规定了
在先权利包括姓名权、肖像权、著作
权等其他应予以保护的在先权利。

北京润捷智诚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合伙人宋林清表示，对违反诚实
信用原则，恶意注册商标，并借用司
法资源以商标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行为，依法不予保护。按照商标法第
四条的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
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

由于 2019 年时，谷爱凌还只在滑
雪运动领域比较知名，可能存在商标
审查员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因此获得申请注册成功。但现在，
有人想再注册“谷爱凌”商标一定会被驳回。宋林清解释说，
对于“谷爱凌”早在 2019年 6月就被注册了商标，会根据提起无
效的程序，根据无效的方式进行宣告无效。

针对申请人是否会被处罚的问题，宋林清解释说，目前
的商标法对于个人注册没有涉及处罚的措施，但是对代理
机构会进行处罚。根据商标法第十九条规定，可以处罚相
关的代理机构。 （蔺丽爽）

北京冬奥会特设仲裁庭
为运动员提供更多程序性保障

原则上24小时内作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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